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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文件

沪崇府发〔2021〕81 号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大棚房”问题
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工作的报告

市“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协调推进小组办

公室：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召开的全国“大棚房”

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市农业农

村委、市规划资源局《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回头看”的通知》（沪农委〔2021〕129 号）要求，我区结

合区内实际情况，制定《崇明区“大棚房”专项问题清理整治行

动“回头看”工作方案》，积极推进“大棚房”专项问题清理整治

工作，已完成排查、整治、复核等工作，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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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6 月 11 日，我区召开“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

头看”工作部署会议，根据《崇明区“大棚房”专项问题清理整

治行动“回头看”工作方案》，明确责任主体，统一工作口径，

全面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 7 月 20 日，全面完成乡镇自查和

区级复查工作。各乡镇共排查农业设施 34671 个，其中包括原“大

棚房”问题清单项目 113 个、另案处理项目 164 个、已备案设施

农用地项目 2816 个，看护房 475 个、设施大棚（含塑料大棚、

日光温室、连栋温室等）31103 个。确认问题点位 1 个，涉及面

积 0.15 亩，截至 8 月 8 日，问题点位已完成整治并复垦（问题

点位及整治情况详见附件）。

二、主要举措

（一）健全工作机制

1.加强组织领导。我区成立“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协调推进小组，由区长任组长，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区农业

农村委、区规划资源局，区委宣传部、区发展改革委、区公安分

局、区文化旅游局、区城管执法局等部门和各乡镇主要负责人以

及光明、上实、地产集团在崇公司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统筹协调

指导专项行动工作。同时，设立区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资源局分

管同志任牵头人的“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工作专班，

具体抓好方案制定、组织动员、监督检查等工作，组织专班对乡

镇自查整治进行抽查复核，并汇总全区排查整治情况，按时报送

市农业农村委和市规划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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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迅速组织部署。按照中央及市部署会议要求，我区迅速组

织力量落实“回头看”工作。于 6 月 10 日制定印发《崇明区“大

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工作方案》，6 月 11

日，组织召开区“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工

作部署会议，会议由副区长郑益川同志主持并部署，区长缪京作

讲话，各相关委办局、乡镇、相关企业分管负责同志参加，同时

设立乡镇分会场。

3.落实属地责任。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将乡镇作为“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的责任主体，严肃认真对待专项行动，

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亲自挂帅，成立镇级工作领导小组

和工作专班，负责专项行动组织落实，细化工作方案，推进实施

辖区内的拉网式排查整治，并建立健全工作台账，确保按时高质

完成排查整治任务。

（二）坚决排查整治

1.确保排查到位。实行网格化管理、责任到人，逐个入园入

棚检查、逢棚必查、不留死角，摸清设施农业建设、用地和使用

情况。全面收集整理土地承包、流转、审批、备案等相关档案信

息，找出问题节点，追查问题根源。对排查结果逐一登记造册，

村、镇逐级签字背书，建立台账，为整改工作有序开展打好基础。

2.积极落实整改。实施分类整改策略，针对不同类型问题采

用“拆除、恢复原用途、补办手续”三种方法分类完成处置。针

对问题点位，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并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依

法依规迅速坚决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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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长效监管

1.完善台账管理。运用“制度+科技”的手段，建立全区设

施农业用地项目管理台账，明晰各项目“用地主体、四至范围、

备案情况”等基本信息，实现设施农业用地信息区镇村共建共享

共管，确保设施农用地项目管理实现“同一平台上操作”“同一

系统内管理”，做到过程有留痕、问题可追溯，实时掌握用地规

模、用地主体、使用动态，确保设施农业用地审批使用全流程处

于可控状态。

2.落实巡、抽查机制。建立乡镇日常巡查、区级随机抽查的

日常巡、抽查监管机制。各乡镇结合网格化管理，建立日常巡查

机制，确保全域全覆盖巡查。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规划资源局开

展随机抽查工作，今年以来已开展两轮区级全覆盖抽查工作，其

中对列入上一轮整治清单中的点位实行全覆盖复查，严防“回潮”

现象。

3.加强社会监督。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专项行动的宣传报

道。建立举报制度，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群众举报、监督。严格

按照程序办理设施农业备案手续，办理过程中将项目建设方案和

土地使用条件向社会予以公告，接受群众监督。

4.强化服务保障。积极做好设施农用地服务工作，支持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在确保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指导项目科学合理选址，

处理好项目落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之间的关系，为本区都市现

代绿色农业发展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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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阶段打算

下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区、镇、村三级巡查，及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确保清理整治成果常态长效。同时充分运用“制

度+科技”的手段，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精细化、信息化管理，

坚决遏制“大棚房”现象反弹回潮。

附件：1.问题点位现场核查情况

2.“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整治

整改情况表

2021 年 8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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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问题点位现场核查情况

项目主体名称
上海安毫金银花种

植专业合作社
建设详细地点 陈家镇鸿田村 2队北侧

建/构筑物

总面积（亩）
64

其中违规建设

面积（亩）
0.15

项目负责人 程磊 联系方式 15801803332

问题类别

□Ⅰ类 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无关的设施

☑Ⅱ类 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住宅、餐饮、娱乐等非农设施

□Ⅲ类 农业大棚看护房建设面积严重超标准（超标 15 ㎡以上）

违规问题分类

□ 遗留未整改到位问题

□ 已整改到位改扩建反弹问题

☑ 新建违规问题

整治结果

☑ 建筑设施全部拆除

□ 部分拆除整改合规

□ 完善手续

现场照片

（整治前）

外部照片→

⬅内部照片

问题描述：大棚房内违规搭建非农用房屋

现场照片

（整治后）

整治结果：大棚内设施全部拆除已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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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整治整改情况表
单位：个、亩、人、件

区

排查的农业

设施情况

“大棚

房”问题

情况

已完成

整改总体

情况

已完成整改分类情况 已完成整改方式情况 “一事一议”事项

恢复

农业

生产

功能

面积

追责问责情况

一类 二类 三类
建筑设施

全部拆除

部分拆除

整改合规

完善

手续
总数

已完成

整改

公职

人员

党纪

政纪

处分

人数

立案查处

情况

案件数
涉案

人员
个数 面积 个数面积个数面积个数面积个数面积个数面积个数面积个数面积个数面积个数面积个数面积

崇明区 34671 29022.84 1 0.15 1 0.15 1 0.15 1 0.15 0.15

注：1.排查的农业设施情况包括总个数、总占地面积数（含有问题的和没有问题的）。

2.“大棚房”问题情况是指本省（区、市）排查发现的“大棚房”问题总数，总数要与行动方案附件 2《“大棚房”问题“回头看”违

规问题分省汇总表》的问题“小计”数一致。“一事一议”事项不计入排查整改的问题总数。

3.数据符合如下逻辑关系：A=B+C+D=E+F+G;a=b+c+d=e+f+g。



抄送：市农业农村委、市规划资源局。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20日印发


	市“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协调推进小组办公室：

